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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亚市教育研究培训院文件
三教研训〔2021〕225 号

三亚市教育研究培训院
关于选派教师参加“国培计划(2020)”
——海南省非学前教育专业教师专业

补偿培训项目的通知

各区教育局、市直属幼儿园：

根据《海南省中小学教师培训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组

织实施“国培计划(2020)”——海南省非学前教育专业教师专

业补偿培训项目的通知》（琼师训〔2021〕101 号）文件，我市

需选派一批幼儿园教师参加培训，现将文件转发给你们（见附

件），并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培训对象

海南省各市县非学前教育专业教师或转岗教师。

二、名额分配

区教育局/直属 名额 备注

海棠区 3

吉阳区 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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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涯区 3

崖州区 3

育才中心幼儿园 2

育才青法幼儿园 1

育才雅林幼儿园 1

三、培训时间与课程安排

（一）第一阶段：集中培训

1.培训时间：2021 年 7 月 4 日-7 月 24 日

2.报到时间：2021 年 7 月 4 日上午

3.报到地点/培训地点：海口丽华大酒店（地址：海口市琼

山区凤翔东路 159 号 电话：0898-65924383）

(二)第二、三阶段培训（见附件）

四、培训经费

1.培训期间的师资、资料、场地租金以及学员食宿、入园

考察学习的交通费等培训费用由项目中标承办机构负责，从海

南省国培专项经费列支。

2.学员往返培训地点的差旅费回所在单位报销。

3.参训人员在培训期之外（如提前到达或推迟离开）所产

生的食宿费用需自理。

五、其他

请各区教育局、市直属幼儿园按照参训学员名额分配及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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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亚市教育研究培训院 2021 年 6月 9日印发

关要求做好学员的选派工作，填写《学员信息汇总表》（附件 2），

于 2021 年 6 月 11 日 前 将 电 子 稿 报 送 指 定 邮 箱 ：

sy88200630@163.com。并督促参训者按指定时间、地点参加培

训，其它事项见附件。

附件：海南省中小学教师培训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实

施“国培计划(2020)”——海南省非学前教育专业

教师专业补偿培训项目的通知

三亚市教育研究培训院

2021 年 6 月 9 日

（联系人：李学，联系电话：88213033）

(此件主动公开)

mailto:215329729@qq.com。

